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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 

关于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国电南京

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参加公司 2024 年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声明：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

所审议的议案、议案所涉及的数字及内容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

书随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

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

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会规则》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和相关文件进行

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2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提议并召集。2025年 4月 23日，公司召开第九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及提案内容，公司已于 2025年 4月 25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报》进行了公告。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2025年 5月 22日 14点 00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地点为江苏省南京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星火路 8号国电南自（浦口）高新科技园 1号报告厅，本次股

东大会公司董事长经海林先生因公不能主持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公

司董事、总经理刘颖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5年 5月 22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的

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以下简称“《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 

（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根据《证券法》《公司章程》《议事规则》及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

东大会出席对象为： 

1.于股权登记日 2025 年 5 月 15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所指派的见证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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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现场出席及网络出席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277人，代表股份合计

634,014,174股，占公司总股本1,016,093,562股的62.3972%。具体情况如下： 

1.现场出席情况 

经公司证券法务部及本所律师查验出席凭证，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和股东代表共4人，所代表股份共计546,192,959股，占公司总股份53.7542%。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股东登记在册，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授权委托书》合法有效。 

2.网络出席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73

人，代表股份共计87,821,21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8.643％。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和股东代表共计276人，代表股份87,828,695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8.6438%。其中现场出席3人，代表股份7480股；通过网络投票273

人，代表股份87,821,215股。 

（三）会议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网络投票股东资格

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认证）；出席会议股

东代理人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

有权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提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 

根据《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 

1.特别决议案：无。 

2.普通决议案：议案1《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议案2《公司2025年

度财务预算报告》；议案3《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议案4《公司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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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议案5《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议案6《公司2024

年年度报告》及《公司2024年年报摘要》；议案7《关于预计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的议案》；议案8《关于公司与华电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开展商业保 理

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议案9《关于公司与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

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议案10《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5年度申

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议案11《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

回报规划》；议案12《关于购买公司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议案13《关于修订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议案14《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议案》；议案15《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

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于《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并披露，本次股东大会

实际审议事项与《股东大会通知》内容相符。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与会股东记名方式及其他股东网络投票方式就上

述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会议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规定的程

序对现场表决进行计票、监票，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互联网提供的

网络投票数据进行网络表决计票；由本次会议现场表决总监票人当场公布了现场

表决结果；网络投票结束后，上海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会议网络

投票的表决总数和表决结果。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查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就公告中所列明的事项进行了表决，并

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了计票、监票；本次会议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根据最终的表决结果及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631,297,126 99.5714 88,100 0.0138 2,628,948 0.4148 

2.《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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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633,849,710 99.9740 88,100 0.0138 76,364 0.0122 

3.《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633,651,194 99.9427 236,564 0.0373 126,416 0.0200 

4.《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631,278,778 99.5685 88,100 0.0138 2,647,296 0.4177 

5.《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631,290,250 99.5703 88,100 0.0138 2,635,824 0.4159 

6.《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公司2024年年报摘要》 

6.01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公司2024年年报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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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631,294,298 99.5710 88,100 0.0138 2,631,776 0.4152 

6.02公司董事年度报酬情况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633,844,062 99.9731 111,360 0.0175 58,752 0.0094 

6.03公司监事年度报酬情况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633,841,614 99.9727 97,080 0.0153 75,480 0.0120 

7.《关于预计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7.01向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销售电力自动化产品及提供信

息服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87,709,695 99.8645 48,180 0.0548 70,820 0.0807 

7.02向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销售水电自动化产品及提供工程服

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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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715,023 99.8705 46,180 0.0525 67,492 0.0770 

7.03向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销售新能源业务（含太阳能、风电等

工程项目）及提供工程服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87,716,751 99.8725 46,180 0.0525 65,764 0.0750 

7.04向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销售一次设备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87,715,023 99.8705 46,180 0.0525 67,492 0.0770 

7.05向扬州盈照开关有限公司销售电网自动化产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633,895,174 99.9812 46,180 0.0072 72,820 0.0116 

7.06向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提供租赁服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87,716,751 99.8725 48,180 0.0548 63,764 0.0727 

7.07向扬州盈照开关有限公司提供租赁服务 

审议结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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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633,901,654 99.9822 48,180 0.0075 64,340 0.0103 

7.08向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购买商品、材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87,710,147 99.8650 48,280 0.0549 70,268 0.0801 

7.09向扬州盈照开关有限公司购买商品、材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633,888,570 99.9801 48,280 0.0076 77,324 0.0123 

7.10接受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提供的劳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87,650,703 99.7973 48,980 0.0557 129,012 0.1470 

7.11接受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提供租赁服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87,653,131 99.8001 48,280 0.0549 127,284 0.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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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接受南京国电南自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租赁服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633,895,626 99.9813 48,280 0.0076 70,268 0.0111 

8.《关于公司与华电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开展商业保理业务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87,691,331 99.8436 67,096 0.0763 70,268 0.0801 

9.《关于公司与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审议结果：未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29,978,250 34.1326 57,780,177 65.7873 70,268 0.0801 

10.《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5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633,831,554 99.9711 111,800 0.0176 70,820 0.0113 

11.《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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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633,852,834 99.9745 90,520 0.0142 70,820 0.0113 

12.《关于购买公司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631,297,682 99.5715 96,272 0.0151 2,620,220 0.4134 

13.《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577,914,223 91.1516 56,028,131 8.8370 71,820 0.0114 

14.《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577,848,655 91.1412 56,030,179 8.8373 135,340 0.0215 

15.《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5.01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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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156,371 99.3915 640,036 0.1009 3,217,767 0.5076 

15.02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632,717,603 99.7954 640,036 0.1009 656,535 0.1037 

上述议案与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大会通知》等公告中列明的议案

一致，除上述议案外，公司股东没有提出新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审议通过的表决票数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其中第3、

7、8、9、11、12、15项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第7.01、7.02、7.03、

7.04、7.06、7.08、7.10、7.11、8、9项议案涉及关联股东华电集团南京电力自

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该关联股东已回避上述事项的表决；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不涉

及特别决议事项。会议记录及决议均由出席会议的公司董事签名，其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和《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接签章页） 

 




